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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质量强区工作，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标准化水平，提升企业综合质量管理水平和竞争力，依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厦府规〔2025〕11号）、《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厦门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厦市监规〔2025〕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湖里区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专项奖励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区政府为推动质量强区工作而设立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遵循公开透明、统筹兼顾、专款专用、科学管理、加强监督的原则。 
　　第四条  在湖里区依法设立的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税收归属湖里区），可以依照本办法申请专项资金的奖励。
　　第五条  专项资金奖励分为质量提升贡献奖励、标准化战略奖励。 
　　（一）质量提升贡献奖励 
　　1．获得中国质量奖的企业一次性奖励200万元，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2．获得福建省质量奖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00万元，获得福建省质量奖提名奖的企业一次性奖励50万元。
　　3．获得厦门市质量奖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4．对于同一企业，按其当年度所获得的最高级别称号给予奖励，不重复奖励。
　　（二）标准化战略奖励 
1．对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的企业，按项目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奖励。对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企业，按项目给予最高30万元的奖励，若有多家企业参与，奖励额度平均分配。同一项目若同时存在主导和参与企业的，仅对主导企业进行奖励。修订项目按制定项目标准的50%执行。
2．对国家标准排名第一的起草企业，按项目给予最高50万元的奖励；排名第二、第三的，按项目给予最高15万元的奖励。多家企业共同起草的，仅对排名最前的企业予以奖励。修订项目按制定项目标准的50%执行。
3. 对行业标准排名第一的起草企业，按项目给予最高40万元的奖励；排名第二、第三的，按项目给予最高12万元的奖励。多家企业共同起草的，仅对排名最前的企业予以奖励。修订项目按制定项目标准的50%执行。
4. 对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设立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0万元的奖励；对承担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企业，一次性给予30万元的奖励；对承担福建省或厦门市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满一年的企业，一次性给予10万元的奖励。
5. 对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标准的第一起草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的奖励；获得“福建省标准贡献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分别一次性给予30万元、10万元和5万元的奖励。
6. 对承担国家级、省（市）级标准化试点项目的企业，在项目通过考核验收后，分别一次性给予25万元、15万元的奖励。
7. 对被确定为国家级企业标准“领跑者”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万元的奖励。
8. 申请标准化资金奖励的企业应为当年度享受到市级标准化工作奖励的企业；单家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当年度奖励资金总额不超过200万元。
　　第六条  专项资金按照以下程序安排使用：
　　（一）区市场监管局每年发布当年度专项资金的《申报通知》，编制《申报指南》并在区政府网站公布。 
　　（二）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按税收归属向各街道办提交申报材料。 　　
　　（三）各街道办负责初审汇总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材料后上报区市场监管局。 　　
　　（四）区市场监管局会同区财政局组成评审组，对申报企业提出评审意见后上报区政府。 　
　　（五）区市场监管局根据区政府审批结果兑现奖励。 　
　　第七条  区财政局等单位根据各自职能对专项资金的预算及其使用进行监督，对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的申请企业，追回专项资金、并由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5年内停止其申报专项资金。 
　　第八条  同一企业依据本办法所获得的扶持资金，每年合计不超过400万元。原则上同一企业享受财政性资金的年度扶持金额不超过企业当年度对区级财政的贡献额。
　　第九条  在兑现本办法奖励资金时，应当扣除由区级财政已承担兑现的市级奖励扶持资金额。
第十条  本办法由区市场监管局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自2026年1月1日起，符合本办法奖励条件的企业，可依照本办法申请专项资金奖励。 《湖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里区实施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战略奖励办法的通知》（厦湖府办规〔2021〕1号）同时废止。

　　

